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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場地有效使用與管理，特訂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場地提供校內各單位、教職員工及學生社團，教學或舉辦各項活動為主﹔在不影

響上列活動時，得借予政府機關或政府立案之單位團體辦理學術、藝文、慶典等活動，

但不得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及商業性等活動。 

第三條 本校場地借用，負責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  

第四條 借用本校場地之手續： 

一、 校內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及教職員工社團：由借用單位於 3天前逕至 eCampus 校園資訊

網/場地借用項下登錄申請。 

二、 校內學生社團：於活動一週前填具申請表，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後至

eCampus 校園資訊網/場地借用項下登錄申請。 

三、 校外機構：由借用單位或機構備函向本校提出申請。若遇借用同時段場地之情形，則依

來函先後做為出借順序。 

第五條 借用本校場地之收費原則： 

一、 校內單位自行使用，未向參與人員收取費用且無其他單位資助經費者，免予收費；有向

參與人員收取費用但無校外其他單位資助經費者，依收費標準表以二折收費,但場地管

理人員加(值)班費及清潔費另計。 

二、 本校列指導單位或協辦單位，與校外單位合辦活動，未向參與人員收取費用者，依收費

標準表以八折收費，如有收費則以九折收費。 

三、 以本校名義執行委辦、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等工作(簽呈內應附相關契約影本)之校內各

單位，借用校內場地辦理各項活動，依收費標準表以三折收費，但場地管理人員加(值)

班費及清潔費另計。 

四、 全國各政府機關使用本校場地，按收費標準七折優惠。 

五、 建教合作或實習機構使用本校場地，按收費標準七折優惠,但場地管理人員加(值)班費

及清潔費另計。 

六、 政府立案之公益或弱勢團體，借用本校場地供不特定第三人參與之公益、社福或身障等

活動，按收費標準五折優惠。(申請單位應附合法立案證明及活動企劃書等資料供本校

審核) 

七、 校友會借用本校場地免收場地費，但酌收水電費、場地管理人員加(值)班費及清潔費。 

八、 長期借用本校場地 3個月內借用次數達(含)12 時段者，按收費標準七折優惠。 

九、 另設立於本校內之各學會，應依據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計收場地租金。 

十、 校外機構如經本校同意借用場地者，應於場地借用計費表期限內繳清費用，並應簽署「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場地使用切結書」，以供保證遵守相關場地借用事宜。 

十一、 校外機構放棄借用時，如已繳交費用，僅退還已繳費用的百分之九十；如遇人力不

可抗拒或設備故障等因素，得書面提出延期或退費之要求，但本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十二、 場勘時間以 1 小時為限，逾上開規定時間者，將依場地收費標準之場地布置費五折

計收 (得以每小時計算)。  

十三、 其他個案因特殊事由簽奉校長核可者，其收費標準不受上開規定限制。 



第六條 使用本校場地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違背政府法令及學校規定。 

二、 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  

三、 損毀或破壞本校場地。 

四、 參與人員未遵守相關規定，妨害公務或影響校區安寧。 

如經舉發屬實，得當場立即停止借用，且不受理該單位(機構)3 個月內任何場地之申請。 

第七條 本校各場地使用及管理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